
沪商院办〔2020〕80号

关于印发《上海商学院推进校院两级管理
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部门、各二级学院：

现将《上海商学院推进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

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上 海 商 学 院

2020 年 7 月 1 日



上海商学院推进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的
实施意见

为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推动管理

重心下移,构建激励、发展、协同相统一的校院两级管理体

制，激发学院干事创业内生动力和办学活力，结合学校实际，

现就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现代大学制度为遵循，不断完善

学校内部治理体系，提升学校治理能力，稳步推进两级管理

改革，逐步建立适应高水平应用型商科大学发展的现代大学

管理体制。

二、改革理念

以事权为中心，明晰校院两级职责，推动管理重心下移，

做到人财物统筹、责权利同步，强化目标管理、战略管理和

服务型管理，做实做强二级学院，推动“校办院”向“院办

校”的有序转变，形成学校统一领导、宏观决策，部门协调

指导、监督考核，学院主体运作、自主办学的管理模式。

三、改革目标

一是突出二级学院办学主体地位，扩大二级学院办学自

主权，推动二级学院办出水平、办出特色；



二是明确校院两级管理职责和权限，实行以目标管理为

导向的两级考核与两级分配，构建有利于调动学院积极性的

责权利相统一的内部运行机制；

三是推动职能部门放管服改革，强化宏观管理与监督服

务，提升服务效能，形成精简高效的行政服务管理体系，加

快应用型、创新性、国际化办学特色培育，提升学校整体办

学水平与质量。

四、主要举措

（一）理清权责边界，确立学院办学主体地位

学校在明确校院两级管理权责基础上，稳步下放人权、

财权、物权与事权，使二级学院在人才队伍建设、财务预算

管理、物资优化配置、党建管理、学科专业建设、教学管理、

科研管理、学生管理、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自

主权和责任，真正做到责权利同步，更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

（二）完善治理结构,推进学院管理科学化、民主化、

规范化

重视管理重心下移后权力运行和权力制约，完善二级学

院党总支委员会、党政联席会议、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

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团代会、第三方咨询或评价等治理结

构，形成集体决策、高效执行、有效监督、分工合作的制度

保障体系，推进二级学院党政管理、学术治理、民主管理科

学化，确保权力下放后能够规范、公正、有效和阳光地运行，



切实增强学院办学活力。

（三）实施目标管理，强化学院绩效考核

实施“一院一策”目标管理。按照自主申报与学校审核

相结合的原则，鼓励学院差异化和多样化发展，推动二级学

院办出水平、办出特色。各二级学院以反映学校办学理念、

办学目标、办学质量、办学水平、办学效益的关键性指标和

重要发展规划、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改革项目等为主要内容，

结合二级学院实际，客观、务实、有效设置学院任务目标，

经批准后，学校与学院签订目标任务书，强化目标任务管理。

加强绩效考核。推行年度检查与目标任务考核相结合的

考核制度，强化对二级学院在承担学校战略目标、任务与主

动谋求发展等重点领域的考核及过程质量监控，建立科学、

公平、公正的考核体系与激励机制，强化考核结果在学院资

源配置、学科专业布局调整等方面的运用。明确校院两级在

聘任、考核和分配上的责任和权限,有序推进校院两级聘任、

两级考核、两级分配的管理模式。

（四）加快放管服改革，推动职能部门简政放权

职能部门按照校院两级管理要求进一步简政放权，简政

放权要体现目标管理、战略管理和服务型管理导向。

加强目标管理。将学校发展目标科学地转化为各学院的

工作目标，重点在制定目标、检查评估、考核与奖惩方面发

挥指导、协调与服务职能，激励并指导学院自主实施完成目

标任务，逐步建立起学院科学发展、自我驱动的办学机制。



加强战略管理。推进学院自主编制事业发展规划，强化

规划对学院事业发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同时建立学院规划

审核备案制度，实现校院两级规划有效衔接，以学院规划制

定实施、检查评估、考核等作为战略管理的重要方式，既为

各学院释放办学活力提供空间，又确保学院办学方向符合学

校发展总体目标。

推进服务型管理。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优化工作流

程，简化工作程序，强化在信息、政策、业务、对外交往等

方面的协调联络服务，提高为师生和二级学院服务的水平与

效能，推进行政管理服务精细化、温馨化。

（五）注重整体设计，形成制度框架与政策体系

各有关职能部门要深入调查研究，根据本意见精神，科

学务实制定包括目标管理、绩效考核、人事管理、学科建设、

科研管理、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对外交流与合作、财务管

理、资产管理、后勤保障服务等在内的相关配套实施办法，

形成推动学校管理重心下移的基本制度框架和政策支持体

系。

五、组织保障

（一）学校成立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具体

负责改革的组织和实施，有序稳妥推进改革。

（二）职能部门要加快转变工作方式，下放管理权限，

真正履行好宏观调控、协调指导、监督服务职能；二级学院

决策和执行要有组织保证、机制保障、制度规范与人员落实。



（三）各级党组织要充分认识到深化校院两级管理改革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强对推进实施校院两级管理改革的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确保校院两级管理改革取得扎实成效，

为推动高水平应用型商科大学建设提供坚强保证。

上海商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0年 7月 2日印发


	                        

	

	

	

	

	

	

	

	

	

	

	

	

	

	

	

	


